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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47,790,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0370%。
2、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年 9月 22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

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915 号），路德环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路德环境”）获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公司民币普通股 22,960,000 股。
2020年 9月 22日，路德环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成功挂牌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为 91,84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0,953,192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886,808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持有的限售股，共涉及 57 名股东，股票限售
期为 12个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年 9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
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47,790,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0370%，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

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股东承诺具体如下：
（一）公司股东中路优势（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晓波先生、陈晓峰先生、达

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公司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本企业根据自身的资金需求情况减持股份时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有关上市公

司股票减持的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
进行减持，并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

3、本人/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若本人/本企业因未履行承诺而获
得收入的， 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 本人/本企业将在获得收入的 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
户；如果因本人/本企业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企业将向公司或
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二）公司股东宁波熔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熔岩新三板 1 号基金（以下简称“熔岩新三板 1 号基
金”）的基金管理人宁波熔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熔岩新三板 1 号基金持有的公
司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将促使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托管人同意于公司上市审核期间至上市之日起满一年以
内维持熔岩新三板 1 号基金有效存续；如果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有新的监管要求，本企业将按照新的
监管要求对熔岩新三板 1号基金的存续期作出调整或以其他方式确保熔岩新三板 1 号基金持有公司
的股份满足相关锁定期的要求。

3、本企业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有关上市公司股票减持的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
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对熔岩新三板 1 号基金持有的公司股份
进行减持，并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

4、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若本企业因未履行承诺而获得收入的，
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本企业将在获得收入的 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企业
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企业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

（三）公司股东、副总经理吴军先生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 6个月内股票价格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发
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收盘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
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的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

3、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 2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
司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至本人减持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价
将作相应调整）。

4、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在离职之日起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
的，应当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以及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上述限制性规定；本人因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上述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5、若公司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裁判作出之日
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

6、本人根据自身的资金需求情况减持股份时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有关上市公司股票
减持的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并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

7、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若本人因未履行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
收入归公司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 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人未履行承
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四）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其他 51名股东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

司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有关上市公司股票减持的规定。
3、本人/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若本人/本企业因未履行承诺而获

得收入的， 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 本人/本企业将在获得收入的 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
户；如果因本人/本企业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企业将向公司或
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路德环境本次申请上市流

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数量、上市流通时
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路德环境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47,790,800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年 9月 22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
股 数 量
（股）

1 中路优势（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400,000 5.8798% 5,400,000 0

2 李晓波 3,739,500 4.0718% 3,739,500 0
3 肖冰 3,353,100 3.6510% 3,353,100 0
4 樟树市华晨成长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000,000 3.2666% 3,000,000 0
5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南通有限合伙） 2,670,000 2.9072% 2,670,000 0
6 李宏梅 2,634,200 2.8682% 2,634,200 0
7 刘焕琴 2,430,000 2.6459% 2,430,000 0

8 宁波熔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熔岩新三板 1
号基金 1,618,725 1.7625% 1,618,725 0

9 董云仙 1,500,000 1.6333% 1,500,000 0
10 武汉路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40,000 1.4591% 1,340,000 0
11 达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316,000 1.4329% 1,316,000 0
12 汪小明 1,000,000 1.0889% 1,000,000 0
13 柯剑 1,000,000 1.0889% 1,000,000 0
14 湖北正涵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 1.0889% 1,000,000 0
15 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95,000 1.0834% 995,000 0
16 张文跃 993,600 1.0819% 993,600 0
17 喻丽丽 970,000 1.0562% 970,000 0
18 陈晓峰 785,000 0.8547% 785,000 0
19 武汉东湖华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25,000 0.7894% 725,000 0

20 武汉布斯投资资讯有限公司－成都斐然源通
贰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0,000 0.7622% 700,000 0

21 新余银石十一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620,000 0.6751% 620,000 0

22 胡逸民 614,000 0.6686% 614,000 0
23 刘明达 593,000 0.6457% 593,000 0
24 王玮 580,500 0.6321% 580,500 0
25 黄郴 572,175 0.6230% 572,175 0

26 武汉雁归来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70,000 0.6206% 570,000 0

27 湖北宏泰明善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0,000 0.5989% 550,000 0
28 杨国录 535,600 0.5832% 535,600 0
29 骆晓鸣 500,000 0.5444% 500,000 0
30 郑信传 463,000 0.5041% 463,000 0
31 叶建民 432,600 0.4710% 432,600 0
32 彭玉环 407,300 0.4435% 407,300 0
33 胡芸 360,000 0.3920% 360,000 0
34 徐军 313,000 0.3408% 313,000 0
35 袁满 290,000 0.3158% 290,000 0
36 陈竹 278,000 0.3027% 278,000 0
37 陈小庆 270,000 0.2940% 270,000 0
38 苏州明善睿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60,000 0.2831% 260,000 0
39 卓四清 259,200 0.2822% 259,200 0
40 李艳羽 243,000 0.2646% 243,000 0
41 薛义忠 237,000 0.2581% 237,000 0
42 李浩源 230,000 0.2504% 230,000 0
43 赵腾 224,100 0.2440% 224,100 0
44 刘郁 203,300 0.2214% 203,300 0
45 周贤君 200,000 0.2178% 200,000 0
46 应小明 200,000 0.2178% 200,000 0
47 沈英 150,000 0.1633% 150,000 0
48 吴军注[2] 139,200 0.1516% 139,200 0
49 徐瑛 125,100 0.1362% 125,100 0
50 陈奚 108,600 0.1182% 108,600 0
51 吕柏仁 38,000 0.0414% 38,000 0
52 戴秀兰 23,000 0.0250% 23,000 0
53 王新凯 15,000 0.0163% 15,000 0
54 谢金祥 7,000 0.0076% 7,000 0
55 刘强 7,000 0.0076% 7,000 0
56 魏先月 1,000 0.0011% 1,000 0
57 刘烈江 1,000 0.0011% 1,000 0
合计 47,790,800 52.0370% 47,790,80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及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
因所致。

注[2]：吴军先生属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相关规定及其承诺，其所持公司股票锁
定期 12 个月届满后解除锁定，但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47,790,800 12
合计 47,790,800 12

六、上网公告附件
1、《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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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西奥罗尼治疗小细胞肺癌

获得 FDA 孤儿药资格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临床试验、审批的结果以及时间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考虑到研发周期长、投入大，过程中不可

预测因素较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

称“FDA”）签发的孤儿药资格认定。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产品名称：西奥罗尼
受理号：DRU-2021-8362
受理日期：2021年 6月 15日
适应症：治疗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以下简称“SCLC”）
申请人：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结论：同意授予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DCA）第

526节（21 U.S.C.360bb）节提交的孤儿药资格认定。 具体为：西奥罗尼治疗小细胞肺癌患者。

2、药品的其他情况
西奥罗尼是公司自主设计和研发的具有全球专利保护的新化学结构体， 属于多靶点多通路选择

性激酶抑制剂。 属于小分子抗肿瘤原创新药，可选择性抑制 Aurora B、CSF1R 和 VEGFR/PDGFR/c-Kit
等多个激酶靶点。 通过抑制细胞周期调控激酶 Aurora B，西奥罗尼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周期进程，降
低肿瘤的增殖活性；通过抑制与血管生成相关的 VEGFR 和 PDGFR，西奥罗尼可以抑制肿瘤的新生血
管形成，从而减少肿瘤的血液供应和生长；通过抑制与免疫细胞增殖活化相关的 CSF1R，西奥罗尼可
以抑制肿瘤局部免疫抑制性细胞的生长，从而提高机体对肿瘤的免疫监测和免疫清除功能。 综上，西
奥罗尼通过上述抑制肿瘤细胞有丝分裂、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和调节肿瘤免疫微环境的三种活性机制，
实现多通路机制的抗肿瘤药效，从而发挥综合抗肿瘤作用，具有相对同类机制药物更优异的动物药效
活性和良好的安全性。目前，西奥罗尼正在开展单药治疗小细胞肺癌和联合紫杉醇治疗卵巢癌的三期
临床试验以及治疗肝癌、淋巴瘤、其他神经内分泌肿瘤等多个适应症的不同阶段研究。 作为治疗严重
威胁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明显临床优势的原创新药，西奥罗尼针对小细胞肺
癌和卵巢癌的临床研究在国内已被 CDE（国家药品监督监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纳入“突破性治疗品
种”，具体详见公司 2020年 12月 19日和 2021年 3月 17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自愿披露关于
公司产品纳入拟突破性治疗品种公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6和公告编号：2021-021）。

二、风险提示
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周期较长且不确定性较大， 须在开展一系列临床试验并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批准后方可上市，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临床试验、审批的结果以及时间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考虑到研发周期长、投入大，过程中不可

预测因素较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1377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2021-05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9月 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温泉公园路 59号世纪金源大饭店三层第二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69,984,4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323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杨华辉董事长主持会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配股发行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5,533,451 99.8679 4,446,047 0.1319 5,000 0.0002
2、关于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5,533,451 99.8679 4,435,947 0.1316 15,100 0.0005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5,533,451 99.8679 4,435,947 0.1316 15,100 0.0005

2.03、议案名称：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5,521,451 99.8676 4,458,047 0.1323 5,000 0.0001

2.04、议案名称：定价原则及配股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5,521,451 99.8676 4,458,047 0.1323 5,000 0.0001

2.05、议案名称：配售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5,543,951 99.8682 4,435,547 0.1316 5,000 0.0002

2.06、议案名称：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5,524,151 99.8676 4,426,447 0.1313 33,900 0.0011

2.07、议案名称：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5,552,551 99.8685 4,404,847 0.1307 27,100 0.0008

2.08、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5,545,751 99.8683 4,414,947 0.1310 23,800 0.0007

2.09、议案名称：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5,564,551 99.8688 4,404,847 0.1307 15,100 0.0005
2.10、议案名称：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5,545,751 99.8683 4,404,847 0.1307 33,900 0.0010
2.11、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流通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5,575,051 99.8692 4,404,447 0.1307 5,000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券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5,480,951 99.8664 4,312,647 0.1280 190,900 0.005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5,480,951 99.8664 4,312,647 0.1280 190,900 0.0056

5、议案名称：关于向原股东配售股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5,512,051 99.8673 4,300,347 0.1276 172,100 0.005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5,526,451 99.8677 4,253,047 0.1262 205,000 0.0061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证券
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5,495,751 99.8668 4,302,547 0.1277 186,200 0.005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配股发行条件的议案 1,429,038,448 99.6895 4,446,047 0.3102 5,000 0.0003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429,038,448 99.6895 4,435,947 0.3095 15,100 0.0010

2.02 发行方式 1,429,038,448 99.6895 4,435,947 0.3095 15,100 0.0010

2.03 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1,429,026,448 99.6887 4,458,047 0.3110 5,000 0.0003

2.04 定价原则及配股价格 1,429,026,448 99.6887 4,458,047 0.3110 5,000 0.0003

2.05 配售对象 1,429,048,948 99.6902 4,435,547 0.3094 5,000 0.0004

2.06 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
方案 1,429,029,148 99.6888 4,426,447 0.3088 33,900 0.0024

2.07 发行时间 1,429,057,548 99.6908 4,404,847 0.3073 27,100 0.0019

2.08 承销方式 1,429,050,748 99.6904 4,414,947 0.3080 23,800 0.0016

2.09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向 1,429,069,548 99.6917 4,404,847 0.3073 15,100 0.0010

2.10 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1,429,050,748 99.6904 4,404,847 0.3073 33,900 0.0023

2.11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流通 1,429,080,048 99.6924 4,404,447 0.3073 5,000 0.0003

3 关于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券预案的
议案 1,428,985,948 99.6858 4,312,647 0.3008 190,900 0.0134

4 关于公司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1,428,985,948 99.6858 4,312,647 0.3008 190,900 0.0134

5
关于向原股东配售股份摊薄即期回
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1,429,017,048 99.6880 4,300,347 0.3000 172,100 0.0120

6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的议案 1,429,031,448 99.6890 4,253,047 0.2967 205,000 0.0143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
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配股公
开发行证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1,429,000,748 99.6869 4,302,547 0.3001 186,200 0.013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均为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孙立、唐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5006 证券简称：山东玻纤 公告编号：2021-048

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持股 5%以上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玻纤或公司）总股本 500,000,000

股，公司股东东方邦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邦信）持有公司股份 80,000,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 16%。 该部分股份于 2021年 9月 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东方邦信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不超

过 5,000,000股（即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山东玻纤于 2021年 9月 6日收到公司股东东方邦信的《减持计划告知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证发
﹝2017﹞24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的相关要求，现将有关减持计划情况公告如下：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东方邦信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80,000,000 16% IPO前取得：80,0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 持 合
理 价 格
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 来
源

拟 减 持
原因

东方邦信 不 超 过 ：
5,000,000股 不超过：1%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5,000,000股
2021/10/13 ～
2022/1/13

按 市 场
价格

IPO 前
取得

自 身 经
营需要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持股 5%以上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东方邦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1.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自山东玻纤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山

东玻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山东玻纤回购本公司持有的该部分股份。本公司如
违反上述股份变动相关承诺，除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外，本公司还应将因违反承诺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上缴给山东玻纤，本公司保证在接
到董事会发出的收入上缴通知之日起 20日内将该等收入上缴山东玻纤。若本公司因未履行上述承诺
而给山东玻纤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山东玻纤及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持股 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东方邦信作为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如果未来需要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承诺人承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持股意向的下述要求。

（1）转让条件
东方邦信所持山东玻纤股份的锁定期已届满，股份转让符合法律法规、监管政策等相关规定。
（2）转让方式
东方邦信根据需要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的方式转让部分山东玻纤股

票。
（3）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拟减持股份的数量
东方邦信在所持山东玻纤股份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若进行减持，则每 12 个月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的方式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东方邦信持有的山东玻纤股份数量
的 50%。

（4）未来股份转让价格
东方邦信在所持山东玻纤股份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股份的， 减持价格将不得低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且不低于每股净资产价格。 若上述期间山东玻纤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5）公告承诺
未来东方邦信减持股份时，将至少提前 3个交易日通知山东玻纤并予以公告；若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股份，将在首次卖出股份的 15 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
公告。

（6）未来股份转让的期限
自东方邦信做出转让股份决定并公告之日起至完成股份转让的期限将不超过 6个月。
（7）东方邦信在减持所持山东玻纤股份时，将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证发〔2017〕24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依法
公告具体减持计划，并遵守相关减持方法、减持比例、减持价格、信息披露等规定，保证减持山东玻纤
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如《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
会和证券交易所对东方邦信减持山东玻纤股份另有要求的，东方邦信将按此要求执行。

（8）未履行承诺需要承担的责任
如东方邦信未按照本持股意向的承诺转让股份，除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外， 东方邦信还应将因违反承诺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上缴给山东
玻纤，东方邦信保证在接到董事会发出的收入上缴通知之日起 20日内将该等收入上缴山东玻纤。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东方邦信可能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股票市场价格变化、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因素而仅部分实施或

放弃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东方邦信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083 证券简称：中望软件 公告编号：2021-036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年 2月 1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8号），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中望软件”）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5,486,000 股，每股发行价
为人民币 150.5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330,643,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人民币 2,178,953,255.03元。 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1 年 3
月 8 日对中望软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21）第
440C000089号《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验资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已与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
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1年 3月 1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望软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
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同意
公司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的事项。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1年 8月 5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24）。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
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设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武汉蜂鸟龙腾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蜂鸟”）于近日
与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在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下， 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开户银行 募投项目 银行账号

1 武汉蜂鸟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自贸试
验区武汉片区分行

二维 CAD 及三维 CAD 平
台研发项目 3202007029200475766

2 武汉蜂鸟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谷自
贸区分行

通用 CAE�前后处理平台研
发项目 42050112714400001216

3 武汉蜂鸟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国内外营销网络升级项目 70040078801100001658

4 武汉蜂鸟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 新一代三维 CAD图形平台
研发项目 421421078012001728694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蜂鸟、保荐机构与各开户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

主要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以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蜂鸟、保荐机构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自贸试验区武汉片区

分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甲方 1：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1”）
甲方 2：武汉蜂鸟龙腾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2”，“甲方 1”与“甲方 2”合称为“甲方”）
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自贸试验区武汉片区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
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 2 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3202007029200475766，
截至 2021年 8月 26日，专户余额为 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维 CAD及三维 CAD平台研发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
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孙科、郭斌元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 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
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之日（2024年 12月 31日）起失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拾份，甲方持肆份、乙方持贰份、丙方持贰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广
东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519 证券简称：南亚新材 公告编号：2021-058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9月 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昌翔路 158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

普通股股东人数 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65,990,16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65,990,1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0.814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0.81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包秀银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5,989,955 99.9998 205 0.000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5,989,955 99.9998 205 0.000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10,191,073 99.9979 205 0.0021 0 0.0000

2 关于续聘 2021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10,191,073 99.9979 205 0.002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1、议案 2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张乐天、吕程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156 证券简称：路德环境 公告编号：2021-040

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9月 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软件园中路 4 号光谷软件园六期 E 区 4 栋 3F 公

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普通股股东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1,395,28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1,395,2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3.296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3.29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发起召集，并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季光明先生主持；
4、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其中董事徐单婵女士、独立董事张龙平先生、曾国安先生及姜

应和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其中监事王能柏先生、冯胜球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刘菁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吴军先生、胡卫庭先生现场参

加会议，高级管理人员胡建华先生以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386,700 99.9599 0 0 8,587 0.040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向控股子公司增资
以实施新增募投项目的
议案

2,229,300 99.6163 0 0 8,587 0.383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 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泰和泰（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秦为径、邱亚飞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路德环境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方法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路德环境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260 证券简称：昀冢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3

苏州昀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9月 24日（星期五）上午 9:00-10:00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网络平台（网址：http://sns.sseinfo.com/）“上证 e 访谈”栏目。 ?会议召开方式：网
络文字互动?投资者可于 2021年 9月 17日（周五）17:00 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
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IR@gyzet.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苏州昀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发布公司 2021 年半
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1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1年 9月 24日上午 9:00-10:00举行 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1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9月 24日上午 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所“上证 e互动”网络平台（网址：http://sns.sseinfo.com/）“上证

e访谈”栏目。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1 年 9 月 24 日上午 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网

址：http://sns.sseinfo.com/）“上证 e 访谈”栏目，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
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周五）17:00 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
投资者关系邮箱 IR@gyzet.com（邮件主题请注明：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投资者问题）。公司将在发
布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部门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12-36831116
邮箱：IR@gyze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网址：http://sns.sseinfo.com/）

“上证 e访谈”栏目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苏州昀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100 证券简称：威胜信息 公告编号：2021-042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自 2021 年 2 月 27 日至 2021

年 9月 8日，累计获得政府补助款人民币 27,811,426.14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 27,811,426.14 元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
上述政府补助将对公司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201 证券简称：信安世纪 公告编号：2021-024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北京
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
参加“2021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
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
2021年 9月 23日（星期四）15:00至 17:00。

届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李伟先生、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丁纯女士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
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
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0 日


